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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26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远大控股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6 

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   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（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

司之间的担保）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；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担保（均

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）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，

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远大物产）因业务发展需要，为其控股子公司远大能

源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远大能化）向光大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

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，额度期限 1年。 

本次担保尚未签署相关协议。 

2、远大物产于 2018年 11 月 28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，表

决情况：同意 5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，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3、本次担保不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1、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，注册地点为浙江省

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永丰路 128 号 26 幢 105-2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。经营范

围：危险化学品的票据贸易（详见证书编号:甬 M安经(2018)0020 号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)(在许可证有效限期内经营)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(含来

料加工、进料加工、对销贸易、转口贸易),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

或技术除外；钢材和晴纶的进口业务；金属材料、木材、矿产品、建筑装潢材料、

化工原料及产品、塑料原料及产品、针纺织原料及产品、五金交电、电子产品、

文具用品、体育用品、机械设备及配件、日用品、燃料油的批发和零售；实业投

资；商品信息咨询服务；有机化学原料制造(限分支机构)。(未经金融等监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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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、向社会公众集(融)资等金融业

务。)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公司注册资

本为人民币 1.2 亿元，远大物产持有其 70%股权，许朝阳持有其 17.5%股权，蔡

华杰持有其 1%股权，於超持有其 1%股权，朱利芳持有其 0.5%股权，上海生水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10%股权。上海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辛显坤持

有 50%股权，许斌持有 30%股权，杨栋梁持有 20%股权。 

2、远大能化 2017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2,203,299万元，利润总额 1,565万元，

净利润 1,137万元；2017年 12 月 31日，资产总额 78,034万元、负债总额 59,698

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,400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 58,398万元）、净资产 18,335

万元、或有事项总额 2,800 万元。远大能化 2018 年 1 至 9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

1,992,026万元，利润总额 7,616 万元，净利润 5,712万元；2018 年 9月 30日，

资产总额 104,194万元、负债总额 84,347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,975万元、

流动负债总额 84,264万元）、净资产 19,847万元、或有事项总额 1,120万元。 

3、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方董事会意见 

1、本次担保为远大物产为控股子公司远大能化提供担保，可以支持其经营

业务发展，有利于其拓宽融资渠道，获取低成本资金，降低财务费用，符合公司

及股东利益。 

2、远大物产董事会对远大能化的资产质量、经营状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

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，认为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具备偿还能力，本

次担保风险可控。 

3、因远大能化的少数股东此前已将其持有的远大能化 30%股份质押给公司，

为远大能化申请授信提供反担保，故本次未能再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或反担保。

远大物产董事会认为远大能化是其持股 70%的控股子公司，且远大能化的董事会

成员及财务负责人全部由其指派的人员担任，能够对远大能化实现有效管理和控

制，本次为远大能化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

1、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合人民币 647,418.98万元

（其中：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19,600万元、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

https://www.qichacha.com/pl_p8ebc855e579c5bfde37cd3419896f8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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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额为 227,818.98万元），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3.57%。 

2、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。 

3、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

判决败诉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


